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1-102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 G312 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

程 PPP 项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发展需要，为进一步统筹内部资源，规避或有风险，

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许平南公司”）拟将所持有的

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全部

股权转让给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转让价格：

人民币（大写）捌仟叁佰贰拾壹万零柒佰叁拾肆元陆角伍分（¥83210734.65）。 

2.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城发投资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18年12月28日，许平南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牵头人和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河南天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并顺利中

标。2019年1月12日，许平南公司牵头社会资本方与西峡县惠民交通基础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共同注册成立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下简称“项目公司”、“标的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建设、融资和运营等

工作，股权比例为：许平南公司占79.2%、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占5.94%、

河南天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占4.86%、西峡县惠民交通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占

10%。根据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发展需要，为进一步聚焦环保主业，加大环保类项

目的投资建设力度，结合公司的既有优势和产业定位，经与项目实施机构西峡县

公路管理局友好协商，许平南公司决定通过将持有的本项目股权转让给城发投资

的方式退出本项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1年10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

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股权的议案》，同意许平南公

司将所持有的本项目全部股权转让给城发投资。转让价格：人民币（大写）捌仟

叁佰贰拾壹万零柒佰叁拾肆元陆角伍分（¥83210734.65）。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5.15亿，实缴资本1.49亿元。其中：其中许平南公司资本

金8310.95万元，西峡惠民交通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资本金1029.16万元，中交

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资本金3056.6万元，河南天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500.86万元。截至目前，许平南公司认缴出资40754.74万元，实缴出资8310.95

万元。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标的公司对应评估值：8161.07

万元。许平南公司将标的公司79.2%的股权以人民币（大写）捌仟叁佰贰拾壹万

零柒佰叁拾肆元陆角伍分（¥83210734.65）转让给城发投资。股权转让的价格由

以下两部分构成： 

1.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大写）捌仟壹佰陆拾壹万零柒佰叁拾肆

元陆角伍分（¥81610734.65）。 

2.2021年9月16日，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向标的企业增加的实缴资本金（大



 
 

写）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00）。  

    （三）关联关系 

许平南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城发投资的控股股东均为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四）审批程序 

2021年10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

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杨

德伟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此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7620212U 

住 所：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申报大厅216房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红兵 

注册资本：2039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3日 

营业期限：2011年6月23日至2041年6月22日 

经营范围：供水、污水处理；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



 
 

营管理；新型园区的建设开发、租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

发和经营管理；城市公共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股权结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2.43%，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

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29.43%，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18.14%。 

（二）历史沿革 

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前身为“河南投资集团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11年6月23日，是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初始注

册资本5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机电设备进出口及租赁，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D地块项目的投资建设、租赁、销售，建筑设备及材料的销售，以及配套基础

建设的服务、咨询服务等。 

2016年1月15日，经股东决定，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由5000.00万元增加至5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调整为供水、污

水处理；环境绿化工程建设开发；停车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新型园区的建设

开发、租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城市公共

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2017年12月11日，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成为城发投资股东。公司注册资本进一

步增加至203900.00万元，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106900.00万元，其中货币

出资30000.00万元，非货币资产出资76900.00万元；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认缴60000.00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国开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认缴37000.00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2018年4月3日，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从城发投资减资3000.00万元。本次

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900.00万元。本次变更公司尚未完成变更登记。 



 
 

2019年7月29日，河南豫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增资5800.00万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从城发投资减资7000.00万元。本次变

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199700.00万元。本次变更公司尚未完成变更登记。 

截至目前，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实际出资104114.28万元，河南豫投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实际出资64564.00万元，国开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实际出资27000.00万元。 

（三）财务状况 

序号 项 目 2020年度（元） 2019年度（元） 2018年度（元） 

1 资产总计 11,500,918,417.96 10,599,169,048.45 8,377,937,536.05 

2 负债合计 7,928,488.805.26 7,371,637,915.42 5,539,216,081.29 

3 股东权益合计 3,572,429,612.70 3,227,531,133.03 2,838,721,454.76 

4 利润总额 342,011,438.57 292,433,722.97 200,661,569.64 

5 净利润 268,483,593.61 230,119,134.68 152,700,881.01 

（四）关联关系说明 

许平南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城发投资均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五）经核查，城发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西峡县紫金街道紫金路西段南侧、二道河东侧公路局

四楼 

法定代表人：康建豪 

注册资本：51458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3MA468WD70D 

主要经营范围：组织实施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的投资、建设、经

营；基础设施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公路配套设施的投资、经营、管理、维护

与配套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路桥工程、市

政工程的施工；管理咨询、技术服务。 

企业概况：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由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西峡县惠民交通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与河南天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根据《G312

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

关约定，城发交建为项目公司，2019年1月，公司开始负责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

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的建设、融资和运营等工作。2020年12月，经与项

目实施机构西峡县公路管理局友好协商，公司暂停G312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

新建工程PPP项目，尚未签订正式终止协议。 

（二）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许平南公司占79.2%、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占5.94%、河

南天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占4.86%、西峡县惠民交通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占10%。 

（三）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年 4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33,480.44 35,251.69 27,103.92 

净资产 14,576.46 14,737.57 14,737.57 

资产负债率 56.46% 58.19% 45.63 

 2021年 1-4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利润总额 0.00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0.00 



 
 

（四）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

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本次交易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城发环境及许平南公司不存在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

况，也不存在其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城发环境及许平南公司不存在以经

营性资金往来形式变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情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五）项目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六）经核查，项目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受许平南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项目公司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

第16-00059号），截至2021年4月30日，项目公司净资产为14,576.46万元。 

受公司委托，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1年4月30日为基准日，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

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

实施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

评估，以上述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基础，根据评估报告，拟股权收购涉及的项目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4,755.15万元，增值178.69万元，增值

率为1.23%。 

（二）标的股权定价 



 
 

参考上述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

款为人民币（大写）捌仟叁佰贰拾壹万零柒佰叁拾肆元陆角伍分（¥83210734.65）。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企业国有股权交易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

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河

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79.2%的股权（标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

股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一）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79.2%

的股权。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甲方认缴出资40754.74万元，实缴出资8310.95

万元。 

（二）股权转让款及支付 

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总资产33659.13万元，总负债18903.98万元，净资产14755.15

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8161.07万元。 

甲方将标的公司79.2%的股权以人民币（大写）捌仟叁佰贰拾壹万零柒佰叁

拾肆元陆角伍分（¥83210734.65）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的价格（以下简称“转

让价款”）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1.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大写）捌仟壹佰陆拾壹万零柒佰叁拾肆



 
 

元陆角伍分（¥81610734.65）。 

2.2021年9月16日，甲方以货币出资方式向标的企业增加的实缴资本金（大

写）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00）。 

自标的公司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1年内，乙方付清第二条确定的股权转

让价款。 

（三）股权转让方式及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权转让。 

2.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甲方退出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乙方全面负责标的

公司的经营管理。甲方负责将与转让标的有关的文件资料编制《交割单》移交给

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 

3.甲方对其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所提供文件与对应的

转让标的一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7日内，甲方负责将标的公司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名

下，乙方给予必要协助与配合。 

5.股权变更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四）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乙方受让股权后，标的公司法人资格存续的，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

有和承担。 

2.评估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之后，标的公司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增加或减少的，由乙方在受让的持股比例范围内享有和承担。 

3.截至本合同生效之日甲方按相关协议约定未收回的管理费由乙方享有。未

收回管理费的追收工作由甲方负责，由相关方直接支付乙方。 



 
 

（五）员工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职工安置事宜，乙方同意根据以下原则和办法处理： 

1.职工安置原则 

（1）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2）坚持以人为本、平稳过渡的原则； 

（3）坚持转让前后职工收入、福利、职级、待遇、五险一金不下降的原则。 

2.职工安置办法 

（1）在股权转让后，委派和借调人员可自愿决定是否回原单位或是继续在

标的公司工作；招聘职工可根据合同约定，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2）在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与职工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职工原工作岗

位不变，并按照国家及河南省的相关政策执行； 

（3）在股权转让后，职工职级、待遇原则上不低于现有标准（包含职工现

有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奖励、津（补）贴、福利等）； 

（4）在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应按照国家规定，继续缴纳职工五险一金； 

（5）在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不得违法进行经济型裁员。 

（六）甲、乙双方的承诺 

1.甲方向乙方承诺所转让的股权权属真实、完整，没有隐匿下列事实： 

（1）执法机构查封资产的情形； 

（2）权益、资产担保的情形； 

（3）资产隐匿的情形； 

（4）诉讼正在进行中的情形； 

（5）影响股权真实、完整的其他事实。 

2.乙方向甲方承诺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股权受让，无欺诈行

为。 



 
 

3.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漏本合同中的内容。 

4.甲乙双方均应对对方所提供的相关材料承担保密义务。除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泄露或提供给第三方。 

（七）违约责任 

1.如果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将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名下，乙方有权要求甲

方履行工商变更义务，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甲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届时，

乙方为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 

2.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由违约方进行赔偿。 

（八）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也可依法向标的

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内部资源，规避或有风险。 

（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许平南公司按股权转让方式退出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

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城发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

发展需要，有利于项目的投资风险控制，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内部资源，能够有效

规避或有风险。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43207.64万元（不含本次），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其中未达披

露标准的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城发水务（获嘉）有限公司向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中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转让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独立

董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因本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

杨德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项目投资管理实际情况，能够进一步统筹内部资源，

有效规避或有风险；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

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2.公司在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讨论，聘请了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股权进行

了审计、评估，并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

件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体现了公开、公平、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

过上述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 

九、风险提示 

（一）资本金出资不到位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许平南公司应出资40754.74万元，占股79.2%。许平南

公司实际出资8310.95万元。许平南公司存在认缴但未实缴出资的情况，对项目

公司的外部债务承担连带支付义务，此义务不因股权转让给城发投资而免除。 

对策：城发投资承接许平南公司全部股权，剩余未完成的资本金出资义务由

受让方城发投资承担。 

（二）法律诉讼问题 

因征拆缓慢引起的窝工及停工期间产生的费用，以及临建设施费用可能面临

施工方索赔。 

对策：与施工单位沟通协商，尽可能避免提出索赔。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四）G312股权交易合同； 

（五）河南城发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16-00059号）； 

（六）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河南城发交通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21）第179号）； 

（七）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